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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书

事故名称：东城区隆福寺前街 1 号隆福广场整治拆除项目

“8.29”一般等级生产安全事故

填报单位： “8.29”生产安全事故联合调查组

审 核 人： 陈君

填报时间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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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城区隆福寺前街 1号隆福广场整治拆除项目
“8.29”一般等级生产安全事故

2020 年 8 月 29 日 14时许，东城区隆福寺前街 1 号隆福广

场整治拆除项目施工过程中，发生一起因高空坠物导致的物体打

击事故，造成一名工人死亡。直接经济损失 190余万元。

接事故报告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由区应急局牵头，

会同东城公安分局、区住房城市建设委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以及区总工会等部门共同组成事故调查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区

监委参与事故调查，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重实效”及事故处理“四不放过”（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责任

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、整改措施未落

实不放过）原则，全面开展调查处理工作。

一、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及合同关系

（一）建设单位

单位名称：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；类型：其他有限

责任公司；法定代表人：王某；住所：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前街

1号。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；投资管理；组织文化交流活动（不

含演出）；承办展览展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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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总承包单位

单位名称：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类型：其他有限

责任公司；法定代表人：彭某；住所：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徐辛

庄大街 1号 466室。经营范围：施工总承包；专业承包；产品设

计；租赁建筑工程机械、建筑工程设备；出租商业、办公用房（不

得作为有形市场经营用房）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

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

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

经营活动）。

（三）专业分包单位

单位名称：北京广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；类型：其他有限责

任公司；法人：张某某；住所：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朱辛庄村。

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；工程项目管理、施工总承包、劳务分包、

专业承包；苗木种植；销售金属材料、金属制品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

单位名称：中咨工程建设监理公司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

人独资）；法人：鲁某；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2号。

经营范围：各类工程项目的承包及项目管理；各类建筑工程、工

业工程、基础设施工程以及航天航空、通信、港口、矿山工程的

工程监理等。

（五）合同关系

2017 年 1 月，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城建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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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隆福寺广场室外精装拆除施工总承包合

同。实际开工日期：2017 年 7 月 12 日，实际竣工日期:2020年

12月 4日。

2017 年 5 月，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咨工程建

设监理公司签订隆福寺广场整治拆除工程监理合同。监理期限：

自 2017年 7 月 12日始，至 2020年 12月 4日止。

2017 年 5 月，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北京广都建

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。实际开工日

期：2017年 7月 12日，实际竣工日期:2020年 12月 4日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

2020 年 8 月 29 日 14时许，东城区隆福寺前街 1 号隆福广

场整治拆除项目 A 座西侧施工过程中，因高空坠物致使违规进

入垃圾清运通道(一层电梯井道内)的微型挖掘机司机许某某遭

受物体打击。北京广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方某某拨打了 120急救

电话，现场作业人员将许某某抬至楼外立即组织简单急救，经

120急救医护人员心电图诊断确认伤者已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区应急局和区纪委区监委、东城公安分局、区

住房城市建设委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总工会和景山街

道办事处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置，并要求北京广都

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做好事故现场保护和死亡员工的善后工作，同

时区应急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尽快查明事故原因，全面开展

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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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伤亡人员情况

姓名 性别 年龄

用工

形式 工种
伤害

种类

伤害

部位

伤害

程度
籍贯

许某某 男 19岁 临时工

挖掘

机司

机

物体

打击
头部等 死亡 山东

三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许某某未遵守《隆福广场整治拆除工程非承重结构及装修拆

除专项施工方案》的要求，违规进入垃圾清运通道（一层电梯井

道内），导致物体打击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北京广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拆除施工过程中未严格执行

《隆福广场整治拆除工程非承重结构及装修拆除专项施工方案》，

未对危险区域由专人监护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未及时发现并消

除事故隐患，导致物体打击事故发生。

北京广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，未督促、检

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

位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，对施工现场

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没有及时发现并及时消除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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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结合上述原因分析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第三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调查组认定，该事故是一起一般

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以上原因分析，调

查组提出如下处理意见：

（一）许某某未遵守《隆福广场整治拆除工程非承重结构及

装修拆除专项施工方案》的要求，违规进入垃圾清运通道（一层

电梯井道内），对该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。鉴于许某某在事故中

死亡，不予追究。

（二）北京广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未对危险区域由专人监护

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

《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147-2016）6.0.4的规定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

对发生事故负有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

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和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

的规定，建议区应急局给予北京广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二十万元

以上三十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北京广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，未督

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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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项

的规定，导致发生事故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区应急局给予张某某上一年年

收入百分之三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

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、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对发生事故负有

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

项和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的规定，建议区

应急局给予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五

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五）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，对施

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没有及时发现并及时

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导致发生事故。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建议区应

急局给予彭某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五、措施与建议

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举一反三，防止类似生产安全事

故的发生，调查组提出如下整改措施与建议：

（一）北京广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要对本次事故的相关责

任人进行内部处理，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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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提升培训质量，建立健全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杜绝此

类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北京城建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规范》的有关要求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

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；要定期对从业人员

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并进行考核，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安全

生产意识；必须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行业主管部门区住建委和属地景山街道办事处要认真

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按照“管行业

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要求，

坚持问题导向、底线思维，切实把行业主管部门、属地街道监管

责任落实到位；实施综合治理、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，建立严格

的惩戒制度。

东城区隆福寺前街 1号隆福广场整治拆除项目

“8.29”一般等级生产安全事故联合调查组

2020年 12月 25日


